
“创园”迎检欢迎市民献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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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聊城

要闻

本报聊城 9 月 4 日讯(记者 谢晓
丽 通讯员 张迪) 国家园林城市实
地考察组 16 日下午对聊城申报国家
园林城市进行实地考察。聊城 3 日召
开城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迎检准备工
作动员大会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林峰
海，市人大副主任张同村、副市长白
志坚出席会议。

林峰海指出，通过前期努力，城
市绿量明显增加，园林绿化水平不断

提高，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面貌有了
明显改观，广大市民园林绿化意识显
著增强，城市综合功能不断增强，创
建活动整体推进，为实现创园目标奠
定了基础。创城迎检工作在即，对照
国家园林城市的标准和要求，还存在
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。

白志坚安排迎检工作时说，要突
出迎检重点，全面整改问题，确保绿
化硬件到位。创园考核在即，针对园

林绿化缺少精品靓点工程、绿地管理
粗放、养护不到位，植物配置单一，
死树枯枝较多等问题，各级各有关部
门要严格落实责任，切实做好沿线道
路、公园绿地、居住区、单位庭院以
及其他迎检点的迎检准备工作。

针对迎检，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
领导小组办公室欢迎广大市民对创园
建言献策，提出意见建议，联系电话
8492618、8682827 。

小小法官
2 日，聊城大学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的大学生在开发区实

验小学举办模拟法庭，让小学生“法官”审理“校园伤害
案”，以案说法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。

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

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

需持证上岗

本报聊城 9 月 4
日讯(记者 刘云菲

通讯员 李明齐)
“担任调解员应

具备相应资格，需
要参加培训，考试
合格后持有《劳动
人事争议调解员培
训结业证》方能上
岗。”记者 4 日从
市人社局获悉，聊
城在全省率先出台
《聊城市劳动人事
争议调解员管理办
法》。

该办法适用于
国家机关、事业单
位、社会团体调解
组织，企业、个体
经济组织、民办非
企 业 单 位 调 解 组
织，军队文职人员
聘 用 单 位 调 解 组
织，依法设立的基
层人民调解组织，
在乡镇(办事处)、
街道(社区)设立的
具有调解组织职能
单 位 聘 任 的 调 解
员。

根据规定，担
任调解员应具备相
应资格，申请调解
员资格的，应由所
在单位向同级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会推荐，参加县以
上劳动人事争议仲
裁部门组织的调解
员专业培训，经市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部门考试合格后，
颁发《劳动人事争
议调解员培训结业
证》。

取得《劳动人
事争议调解员培训
结业证》并被聘任
的调解员实行年度
考核制度，未按时
参加年度考核或年
度考核不合格者，
市劳动人事争议仲
裁委员会将建议其
调解组织取消该调
解员的资格。

市人社局劳动
仲裁院工作人员介
绍，目前全市有800
多 个 基 层 调 解 组
织， 10 个机关事业
单位的主管部门建
立了调解组织，调
解员有 2000 多人。
“这项办法在我省
率先出台，主要是
加 强 调 解 员 的 管
理 ， 减 少 诉 讼 链
条，为劳动者减轻
诉讼负担。”


